自由車公路賽－技術規程
1. 技術委員會
技術委員會由國際聽障體育總會自由車技術委員及大會指派之成員所組成：
Bobby Wheeler Skedsmo - ICSD技術委員

____________ － 國際自由車總會（UCI）代表
____________ － 國際自由車總會（UCI）代表
____________ － 運動聯絡員SLO（大會代表）
____________ － 聽障代表
2. 審議委員會
Bobby Wheeler Skedsmo - ICSD技術委員

____________ － 國際自由車總會（UCI）代表
____________ － 國際自由車總會（UCI）代表
____________ － 運動聯絡員SLO （大會代表）

____________ － 聽障代表
附註﹕審議委員會的名單，將於台北舉行的自由車技術會議中提出薦任人選。
3. 競賽場地

自由車公路比賽地點將於台灣舉行，比賽場地屆時公布。
4. 練習場地
公路賽沒有特定的練習地點，其比賽城市的道路或是郊區皆可進行練習。
5. 設備

所有競賽器材必須符合國際自由車總會（UCI）的規定。
6. 比賽項目
自由車公路比賽項目將包含以下幾項（男女適用）：
· 1000公尺爭先賽
· 35公里個人公路計時賽
· 100公里公路賽
· 50公里領先計分賽
7. 賽程
7.1. 比賽賽程表
請參考賽會大會網站的比賽賽程表，預定的賽程如下：
· 第二天－1,000公尺爭先賽（0900-1100資格賽，1300-1500決賽）
· 第三天－休息
· 第四天－09:00時35km個人公路計時賽
· 第五天－休息
· 第六天－09:00時-100公里公路賽
· 第七天－休息
· 第八天－18:00時-50公里領先計分賽
7.2. 練習日程表
請參考賽會大會網站的練習日程表。
8. 競賽條例
8.1. 比賽規則
自由車比賽將依照國際自由車總會（UCI）規則及條例舉行。在規則及條例的解釋如有意見不一致時，將以英文版作為最終依據版本。所有規則及條例未能適用的情形時，則依下列方式處理：
8.1.1. 一般性質的案例，將依照聽障奧運會條例（Deaflympics Regulations）處理。
8.1.2. 技術性的問題將依照國際自由車總會（UCI）之規則及條例處理。
8.1.3. 唯有遵守聽障奧運會條例的選手，始有權利參加聽障奧運會的自由車比賽。
8.2. 參賽選手
8.2.1. 每個國家協會最大報名人數為15名選手，參賽年齡必須為在2009年8月31日以前滿17歲之選手。每位參賽選手需持有國際自由車總會（UCI）所屬各國家協會於2009年所核發的選手證。
公路賽項目：
· 1,000公尺爭先賽，報名的人數5位，出場比賽的人數5位。
· 35公里個人公路計時賽，報名的人數5位，出場比賽的人數5位。
· 100公里個人公路賽，報名的人數5位，出場比賽的人數5位。
· 50公里領先計分賽，報名的人數5位，出場比賽的人數5位。
8.2.2. 所有參賽的選手皆可為所有其他未報名比賽項目的候補選手。
8.3. 參賽報名
8.3.1. 在2008年8月1日之前，向秘書處提交初期報名表，標明每一運動及項目中可能的選手人數。
8.3.2. 最遲在2009年8月14日之前，必須向秘書處提交最終報名表，標明每一運動及項目中每一選手的名字。若採用大會報名表格，其報名表可以電子傳真方式提出。
8.3.3. 在2009年8月14日之後，任何變更或額外報名，將不予受理。
8.3.4. 除了取得醫生證明證實無法出賽以外，每一位未出賽的選手，將處以20美元的罰金。
8.4. 藥物管制
     參考夏季聽障奧運會的一般技術規則，第4章－控制及懲罰。
9. 競賽規則及條例
9.1. 技術組織

ICSD負責自由車比賽的技術組織。
9.1.1. 所有項目將遵循國際自由車總會（UCI）的規定，並於技術會議中將檢驗選手證並發放號碼布（參閱第十條）。
9.2. 公路賽規則
9.2.1.  35公里個人公路計時賽
9.2.1.1. 比賽進行中至少一位巡迴裁判監控。
9.2.1.2. 根據交通安全規定，各隊人員不可跟隨選手之後。
9.2.1.3. 巡迴裁判會監督選手比賽。
9.2.1.4. 在比賽路線大會將提供備用車輛。
9.2.1.5. 每位選手每間隔一分鐘出發。
9.2.1.6. 選手必須遵守與前面選手保持25公尺以上距離的規定。
9.2.1.7. 選手必須單獨與時間比賽。
9.2.1.8. 可以使用備輪。
9.2.1.9. 出發順序將抽籤產生，而且同隊的選手將會錯開出發。抽籤之後，每隊將決定各隊選手的先後順序，輪完一次之後，再依序輪替。舉例說明，出發順序將依下列方式進行：
               墨西哥－第5位選手
　　　　　　　 加拿大－第5位選手
               美　國－第5位選手
               英　國－第5位選手
               墨西哥－第4位選手
               加拿大－第4位選手
               美　國－第4位選手
               英　國－第4位選手
               墨西哥－第3位選手
               加拿大－第3位選手
               美　國－第3位選手
               俄羅斯－第3位選手
               英　國－第3位選手
               墨西哥－第2位選手
               加拿大－第2位選手
               美　國－第2位選手
               俄羅斯－第2位選手
               英　國－第2位選手
               澳　洲－第2位選手
               墨西哥－第1位選手
               加拿大－第1位選手
               美　國－第1位選手
               俄羅斯－第1位選手
               英　國－第1位選手
               澳　洲－第1位選手
因為沒有各國家的排名，各國之出發順序必須在技術會議中，於各國領隊或是選手面前公開抽籤決定；其方式為將標有各國名稱之標籤放入籤筒中，再依序抽出各國之順序。
9.2.2.  100公里個人公路賽
9.2.2.1. 出發
參賽選手必須在賽前30分鐘至準備區準備，並應於裁判點名前15分鐘到起跑線集合。
9.2.2.2. 補給
選手可在大會規劃的補給區中做補給（關於補給的細節將在技術會議中宣布）。
9.2.2.3. 跟隨車輛排序
比賽中跟隨車輛之排序如下述：前導車（摩托車警察），三輛跟隨轎車，兩輛箱型車，以上都需包含備用零件、器材、司機、機械師和大會人員、一位機動性的摩托車警察和一輛摩托車。
9.2.3.  1,000公尺爭先賽
9.2.3.1. 選手在第一回合比賽進行前，必須先參加200m助跑計時資格賽。
9.2.3.2. 在200m線前如果發生爆胎或是重要機械故障，可以重新出發一次。選手必須告知在200公尺線之裁判。若是發生意外事故或是摔倒碰撞，不得重新出發。
9.2.3.3. 資格賽成績前24名選手將依據成績進行分組比賽。
9.2.3.4. 第一回合比賽，同一國家的選手不可於同一組競爭。
9.2.3.5. 比賽路線從最後一個轉角到終點線必須至少要有300m長的橢圓，有四線道之路寬讓選手有足夠的空間折返或是每趟500m來回。
9.2.3.6.  資格賽前24名之選手將依下列順序進行比賽：

            ˙1/16賽：24名選手分成12組進行比賽，每組獲勝選手將進入前  16強，其餘將依200公尺助跑計時資格賽之成績決定13-16名次。

            ˙1/8賽：12名選手分成6組進行比賽，獲勝選手將進入前8強；落敗選手分成2組，每組3人，進行敗部復活賽，獲勝選手將晉級前8強，其餘選手依資格賽之成績決定9-12名次。

            ˙1/4賽：8名選手分成4組進行比賽，採3戰2勝制，獲勝選手將晉級1/2決賽，落敗選手將進行5-8名決賽。

            ˙1/2賽；4名選手分成2組進行比賽，採3戰2勝制，獲勝選手將晉級冠亞軍賽，落敗選手將進行3-4名決賽。

            ˙冠亞軍賽：4名選手依1/2決賽成績分為1-2名及3-4名決賽2組，採3戰2勝制，各組獲勝者將獲得金牌及銅牌，落敗者獲得銀牌及第4名次。

9.2.4. 50公里領先計分賽

 9.2.4.1. 領先計分賽之特性是根據選手於比賽中所搶得的積分總和及領先的圈數做名次判定。

 9.2.4.2. 計分賽若於城市中舉辦，其比賽場地必須為1圈至少1,000公尺之封閉性環道（道路）舉行；若於運動公園或鄰近運動場進行比賽，也應符合前述規定。

9.2.4.3. 若於1圈400公尺比賽場地進行比賽，則每5圈搶分乙次；若於１圈接近2,000公尺之比賽場地進行比賽，則每圈搶分一次，分述如下：

       1圈400公尺之比賽場地：每5圈搶分乙次。

       1圈500公尺之比賽場地：每4圈搶分乙次。

       1圈1000公尺之比賽場地：每2圈搶分乙次。

       1圈2000公尺之比賽場地：每1圈搶分乙次。

9.2.4.4. 每次搶分之前四名選手可分別獲得5、3、2、1分積分。

9.2.4.5. 領先主集團1圈之選手獲得20分積分。

9.2.4.6. 落後主集團1圈之選手須扣20分積分。

9.2.4.7. 若有兩位（含）以上得分相同之選手，將依據抵達終點之名次決定。

9.3. 裁判團

    審判委員會應由裁判團或委派具相同資格者擔任。
9.4 抗議

9.4.1. 提出抗議程序
         所有自由車競賽有關的抗議，將依照國際自由車總會（UCI）規則及條例處理，由運動審議委員會負責處理。任何正式抗議，必須用聽障奧運會大會抗議書表，以書面方式提出，及50元美金，交給ICSD技術委員。
         ICSD技術委員將決定該抗議屬性為與運動相關或與資格相關。運動審議委員會將檢閱所有比賽相關的抗議；ICSD執行委員會將檢閱所有資格相關的抗議。假使該抗議被認定有效時，50元美金的保證金將退還給上訴人。
9.4.2. 抗議審議程序
        運動審議委員會將由在台北的技術委員正式召開，由委員會主席決定開會的時間。
‧ICSD技術委員為該委員會主席。
‧運動聯絡員（SLO）將負責訂定會議室及翻譯。
‧運動聯絡員（SLO）負責聯絡所有委員會成員會議時間及地點。
‧ICSD技術委員將負責聯絡各國運動協會之隊經理（Competition Manager）（領隊）。
有關抗議及對抗議的處理結果，由運動聯絡員負責向大會總部（Games Headquarters GHQ）報告，ICSD技術委員負責向ICSD執委會報告。

9.5. 服裝
參賽選手應穿著國家協會在國際自由車總會（UCI）註冊的衣服。所有與參賽者必須清楚了解服裝規範，包括聽障奧運關於衣服廣告等相關規定。另選手於訓練與比賽期間，必須戴安全帽，對自己的安全負責。
9.6. 助聽器
在比賽期間嚴格禁止使用助聽器或人工電子耳。
10. 技術會議
10.1. 技術會議舉行地點屆時公布。每一參賽國家協會可以有2位隊職員出席，其中至少一位為聽障；如有必要時，可有1位翻譯員隨行。
10.2. 將會召開2次的技術會議，日期定於比賽前一天及比賽後一天舉行。
10.2.1. 第1次技術會議將討論以下議題：
· 大會籌備處報告
· 參賽權的審查
· 比賽號碼的公布
· 個人計時賽出發順序之抽籤
· 公路賽項目隊車順序之抽籤
· 答覆競賽規則上之相關問題
10.2.2. 第2次會議的議程
· 歡迎各位的關切及意見
· 討論未來獲得認可的賽會主辦國
· 宣布事項
11. 其他.
11.1. 自由車賽的排名積分
	
	聽障奧運
	世界錦標賽
	洲際錦標賽

	第一名
	10 分
	10 分
	5 分

	第二名
	7 分
	7 分
	3 分

	第三名
	5 分
	5 分
	2 分

	第四名
	3 分
	3 分
	1 分

	第五名
	2 分
	2 分
	

	第六名
	1 分
	1 分
	


修訂：2006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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